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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（二）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22】第 540 号 

 

 

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于 2022 年 5月 5 日向你公司发出 2021 年度报告问询函，你

公司于 6月 5 日披露回函公告。我部关注到以下事项，请你公司予以

补充说明：  

1. 回函公告显示，公司第四季度冲回营业收入 18,715.87 万元，

主要是因为工程项目前期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分期确认项目产值收

入，项目部以实际完工产值向政府第三方审价机构提交报审，公司再

根据审价结果、分包结果及时对前期已确认收入、成本等进行调整处

理。报告期收入、成本调整涉及贵州某市河流综合治理二期工程、山

东某地湿地生态保护与综合利用项目、山东某县公园综合改造项目、

江西某县三里片区雨污分流污水管网工程、海南某市旅游区污水处理

及管网工程共 5个工程项目，但不存在项目进度或金额核算错误、收

入跨期的情形。 

（1）公司各工程项目的审价报告出具时间较项目进度时间滞后

较多，如贵州项目确认收入主要发生在 2014 年至 2017 年，而初审审

价报告在 2021 年 12 月才出具。请公司补充说明其他项目确认收入的

主要时间、审价报告出具的具体时间，说明审价报告大幅晚于收入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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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时间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公司主观原因致使审价滞后，

导致未及时调整收入成本的情形。 

（2）贵州项目、山东公园项目收入审价减少金额为 15,432.18 万

元、6,933.67 万元，审减率分别为 28.8%、80.34%，审减原因主要是

中间工程量前期已经业主、监理和公司签字确认，公司按照工程量确

认单进行收入确认，但因业主对项目工期拖延、竣工验收时间过长及

工程量清单编制原则不一致，导致第三方审价机构不认可公司、监理

确认的部分中间工程量而调减收入。请公司补充说明调整前收入确认

的依据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合同约定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，

公司和监理与业主方和第三方审价机构就工程量确认存在争议或不

一致的具体情形，业主方前期认可确认相关工程量后又调整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，是否涉及以前年度会计差错。 

（3）贵州项目、山东湿地项目成本调增金额分别为 4,454.45 万

元、7,743.17 万元，调增比例分别为 7.36%、19.05%，调增原因主要

为：1）贵州项目，公司与分包商的结算金额无法与业主确认的审价

结算金额联动下浮，此外根据与各分包商的合同以及部分分包商的诉

讼情况，调增成本 4,454.45 万元；2）山东湿地项目，在作业过程中

根据业主方等意见修改了较多设计，并增加了施工内容及数次返工，

由于业主前期已经确定了预算评审结果，前述修改在预算评审外，公

司拟将此部分预算评审外的工程量在项目竣工时结算，但因公司未及

时完善工程变更手续，期间业主方人员变动频繁，导致业主方未认可

该部分工程量，仅调增了相关成本。请公司补充说明上述项目成本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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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的具体过程、测算依据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合同约

定，特别是说明山东湿地项目预算评审外发生的成本未及时计入合同

成本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涉及以前年度会计差错。 

（4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近 3 年工程项目调整收入、成本的具体

情况，并报备前述相关合同收入、成本确认及调整的相关支撑材料，

包括但不限于总包和分包合同、工程量验收单、审价结果等，核实是

否存在收入跨期、虚增收入、少计成本等情形。 

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说明采取的核查方式和过程。 

2. 回函公告显示，公司目前流动性困难，有息债务较高，部分

债务逾期，2022 年有息债务到期偿还规模约 8 亿元。2022 年公司一

方面要求在途项目加快回款，力保生产，同时也在双方股东的协助下

积极寻求外部融资和财务支持，根据公司 2022 年现金流量表预算，

2022 年公司基本能够实现现金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，因此公司仍然

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。请公司补充说明在途项目期后回款、

股东对公司融资及财务支持的具体情况及进展，结合前述进展说明公

司 2022 年现金流量预算是否审慎合理。请会计师逐一对照审计准则

相关规定说明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合理性、合规性。 

3. 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显示，不存在财务报告

内部控制重大缺陷，也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。请公司

结合报告期内各项规范运作、财务核算等问题，对照公司内部控制缺

陷认定标准，明确说明报告期是否存在内控重大缺陷或重要缺陷，若

是，请补充更正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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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6 月 23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上海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22 年 6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